
铜职院师〔2021〕4 号

关于做好 2021 年“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

的通知

电大，各部（处、室）、系（部）、馆、中心，护理院：

为加强学院“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根据《安徽省教

育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度高等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

工作的通知》（皖教秘人〔2021〕131 号）要求，现就认定工

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围

承担教学任务 2 年以上的校内在职专任教师；或经学院

聘任，承担高等职业院校教学任务 1 年以上、年龄一般不超

过 60 周岁的校外兼职教师。

二、认定依据

1.《安徽省高等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办法》；

2.《安徽省高等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

3.2018 年度“双师型”教师认定有关问题补充说明（皖

教秘人〔2018〕213 号附件 1）；

4.安徽省高等职业院校各专业类“双师型”教师岗位资

格证书对应一览表；

5.安徽省大学生学科和技能竞赛部分 A、B 类项目列表

（2014 年、2015 年、2017 年、2019 年版，依比赛举行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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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不同版本）。

三、认定程序

1.个人申请。申请认定高等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

需向所在教学单位提交《安徽省高等职业院校“双师型”教

师认定申请表》(附件 1）以及相应的支撑材料原件、复印件，

要求如下：

（1）原件用档案袋单独装袋，袋面贴上清单，写明姓

名、内装原件名称及份数，袋口必须能封装，原件经教师发

展中心审核盖章后即退回；复印件单独装订成册（证书类复

印件应复印完整，不得欠缺关键信息以免影响认定）。

（2）支撑材料须按本人符合的文件条款准备，文件条

款不需要的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高校教师资格证等不需

要提交；

（3）行政兼课教师在兼课教学单位申报。

（4）根据《安徽省高等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

办法》二（二）3.要求：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或专业教学能力

虽不完全具备基本条件，但专业实践能力某一方面特别突出

的，也可申请认定，除提交上述材料外，教师须撰写专题报

告并由教学单位负责人签发推荐意见并签章。

2.材料初审。各教学单位负责对申请人材料进行初审，

主要负责人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汇总后报送教师发展中

心。

报送材料清单：

（1）安徽省高等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情况一

览表（附件 2）纸质稿一份并报送电子档；

（2）申请人《安徽省高等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

定申请表》（一式两份）；

（3）申请人支撑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3.材料复审。学院“双师型”教师认定机构负责对申请



人材料进行复审。复审合格的提交学院“双师型”教师认定

专家评议委员会评议；不合格的向申请人说明原因。

4.专家评议。学院“双师型”教师认定专家评议委员会

对申请人材料进行评议认定。

5.省厅备案。专家委员会评议认定结果在院内公示一

周，无异议后，汇总报省高等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

指导中心备案审核。

6.颁发证书。认定结果经省高等职业院校“双师型”教

师认定指导中心备案审核合格的，在安徽教育网、安徽教育

人事网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颁发相应证书。

四、时间安排

按皖教秘人〔2021〕131 号文件关于公示及报送备案审

核的时间要求，学院申报及审议时间安排如下：

1.2021 年 12 月 6 日前，各教学单位完成材料初审，并

于 6 日下午 17：00 前汇总报送教师发展中心，逾期不予受

理。

2.2021 年 12 月 8 日前，学院“双师型”教师认定机构

完成材料复核工作。

3.2021 年 12 月 11 日前，学院“双师型”教师认定专家

评议委员会完成评议认定工作，并在院内公示一周。

4.2021 年 12 月 16 日前，完成上报省厅的准备工作，并

按规定时间上报。

五、有关要求

开展高等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是加强学

院“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促进学院内涵发

展，提升我院办学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各部门务必高度重视，

加强领导，精心组织，有序实施。要严格按照《安徽省高等

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办法》和《安徽省高等职业院

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开展认定工作，保证认定质量，



做到宁缺毋滥。要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严格规范认

定程序，做到阳光操作，严禁在认定工作中弄虚作假，切实

把我院“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做实做好。

附件：

1.2021 年度安徽省高等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申

请表

2.2021 年度安徽省高等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情

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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